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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2000號決議 
 

立法會接待公眾服務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的規定，通過

本決議。 

 

第一條 

標的 

 

本決議規範立法會的接待公眾服務。 

 

第二條 

目的 

 

接待公眾服務旨在收集關於立法、政府活動或政策及其他公共利

益等問題的意見、建議或批評，解釋立法會的工作，以及在市民

向立法會行使請願權及申訴權時提供協助。 

 

第三條 

限制 

 

接待公眾服務不受理下列事項，但不妨礙第十一條的規定： 

a） 要求提供諮詢； 

b） 對個別人士提出私人投訴； 

c） 要求解決私人性質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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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要求解決法院已裁決或待決的爭議，或可能涉及刑事訴訟程

序的爭議； 

e） 要求解決須透過行政程序處理的問題； 

f） 要求處理不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宜。 

 

第四條 

獲取服務的方式 

 

一、市民可親身或以電話、郵件、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獲取接

待公眾服務。 

二、接待公眾服務的時間為公共行政的正常工作時間。 

 

第五條 

接待 

 

一、到訪的市民由立法會輔助部門公關處負責接待。 

二、在接待市民時，由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按屬本決議組成部分

的附件所載格式填寫接待登記表，且載明有關人士的下列資料： 

a） 姓名、出生日期及職業； 

b） 電話號碼、郵寄地址及倘有的電子郵件地址； 

c） 所持有的身份證明文件類別及號碼； 

d） 出生地； 

e） 對所提要求及有關事實的簡明闡述。 

三、登記表亦須載有： 

a） 日期； 

b） 工作人員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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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初步程序 

 

一、市民的要求須轉交立法會主席，並由主席派發給顧問團以便

分析。 

二、顧問團必須確認有關要求是否可被正式接納，並就要求的內

容向有關市民及任何公共實體收集補充資料，列出有關要求所涉

及的法律制度及事實情節，以及建議可採用的措施。 

 

第七條 

議員接待 

 

一、議員透過市民預約，按每一立法會期定出的輪值表順序負責

接待。 

二、當值負責接待的議員得以有關要求的重要性為依據，決定是

否接待，並向立法會主席說明拒絕接待的理由。 

三、負責接待的議員得統籌有關要求的分析及處理程序。 

四、除第一款所指的輪值情況外，市民得要求某位議員接待，而

接待與否由議員決定。 

 

第八條 

透過通訊工具要求接待 

 

一、如市民透過郵件、傳真或電子郵件的方式要求接待公眾服務，

其要求應連同第五條第二款所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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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使用電話方式聯絡，負責接聽的工作人員須作書面記錄，

並載明第五條第二款所指資料。 

三、屬上兩款的情況，市民的要求須依循第六條所規定的程序處

理。 

 

第九條 

處理 

 

一、屬第七條第三款所指情況，議員採取與個案相應的措施後，

完成對市民要求的分析，並編製摘要報告，列明得出的結論及已

採取的措施，向立法會主席提交。 

二、倘屬其他情況，則由顧問團負責編製上款所指的報告。 

三、立法會主席須將上兩款所指的報告內容通知有關市民。 

四、倘立法會沒有權限解決市民要求時，須將有關要求轉介到有

權限的公共部門，並通知有關市民。 

 

第十條 

匿名及保密 

 

一、不論接待的方式為何，市民均不得匿名，否則其要求將被歸

檔。 

二、倘市民希望其身份保密，其身份得予以保密，但屬強制性檢

舉的情況除外。 

三、市民的個人資料僅得為統計目的而被立法會以外的實體知悉

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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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請願權及申訴權的行使 

 

一、市民得將其要求轉為請願或申訴。 

二、負責接待公眾的立法會工作人員應告知當事人其有權提出請

願或申訴，並由立法會協助其行使有關權利。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二日通過。 

命令公佈。 

 

 

立法會主席 曹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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